
  

 
 

港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产品采购条款  

(“采购条款”) 

1.相关定义  

在本采购条款中，所有“合同”或“本合同”一词都是指在采购方和供应方之间达成的和包含本采购条款的合同或订单。所有的“采购方”都 

是指港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分支机构或关联方；而所有的“供应方”都是指采购方所下达的货物或服务订单的接收方，可以是 

个人、企业、公司、有限公司，和/或真正为采购方提供货物或服务的供应商；所有的“货物”和“服务”都是指合同及订单所涉及标的中包 

括的货物和/或服务。  

2.通用条款  

除非另外通过书面方式进行明示及为采购方书面接纳，否则所有合同及订单都包括及须依照本采购条款中的规定。本条款将适用于采购方对所 

有的货物或服务的采购，如果和供应商在报价、订单接受函、任何谈判或其它场合中制定的、包含的或涉及的条款存在冲突，则完全以本采购 

条款为准并取代其它冲突条款。 在以后由采购方所下达的订单都应被视作在本采购条款的约束范围之内，由采购方签署的供应方订单确认函 

或其它相关文件都不被视为对采购条款进行了任何形式的修改或放弃。 只有使用了采购方提供的正式合同或采购订单所下达的订单才是有效 

的，才可以对采购方有相应的约束力。  

3.订单的确认  

供应商必须在下达订单以后的七日之内对合同进行确认并提供预期的有关发运的详细信息。 如未能及时对该订单进行确认，则采购方就有权 

据此要求撤销订单。  

4.货物的交付和接收  

(1) 除非通过书面的形式明确予以同意，否则所有的货物都将被送达在采购方的订单中所确定的目的地，如果在订单中没有指明目的地，则送 

达至采购方住址所在的地点，由此发生的费用和成本将完全由供应方承担。  

(2) 所有从承运商处收到的货物在采购方还没有进行检查的情况下将不被采购方所接受或是被认为已经接受（无论是否已经为该产品预先支付 

了任何的费用）。只有当采购方完全检查了货物，并且确认货物符合合同中所有的相关要求以后才表示接受。  

(3) 在货物如上所述被送达并被采购方接受以前，所有和货物相关的风险都将单独由供应方承担。  

(4) 货物交付给采购方时，货物的所有权即归采购方所有。  

(5) 货物必须在由供应方确认的日期的当日或，经采购方同意，该日期之前被送达采购方指定的目的地。 只有在获得了双方的书面同意以后， 

才能延后交货。在任何情况下，交货时间都是合同继续有效的必要要件。如果供应方不能按时交货，将被视为违约, 采购方将有权终止合 

同及/或根据第八条的规定执行。  

(6) 在合同中指定的发货标记必须清楚显示在所有货物包装的外部。  

(7) 如果货物并没有完全按照合同规定或符合本合同的要求进行发送，在不影响其它任何由此而产生的补偿要求的前提下，采购方有权拒收该 

货物（在拒收货物的情况下，货物相关风险都将仍旧保留在或被转移到供应方身上）和取消合同以及取消任何剩余货物的发送，其中包括 

了已经明确同意的分期交货的后续货物的交付。  

5.货物的质量  

货物质量必须符合在合同中的描述和规格要求，及与采购方认可的样品（如果存在）一致，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保持其可销售的品质，在材料, 

功能或工艺上没有缺陷，和可以满足所有采购方向供应方表明的使用目的。  

6.包装  

(1) 供应方必须对货物进行适当的包装，以确保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到达目的地的货物可以处于良好的状态，并且必须按照采购方的要求对货物 

包装进行标记。  

(2) 除非另有书面同意，否则所有的包装皆是免费和无需返还的。  

7.服务的履行  

供应方必须在采购方订单中所指定的时间开始和完成服务，如订单没有规定，则必须在供应方收到订单以后的一个合理的时间内开始和完成服 

务。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提供服务是合同继续有效的必要条件。如果供应方不能按时提供服务，则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  

(1) 供应方提供的服务必须满足采购方在订单中列明的全部要求，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确保使用熟练和安全的方式、合理的技能和谨慎、适 

当的设备、和具备可销售品质和符合其使用目的材料。  

(2) 在服务按照合同中的条款履行结束并由采购方验收以前，所有和该服务相关产品的风险将完全有供应方自行承担。除非在采购方的订单中 

另有规定，否则如果采购方在服务履行结束以后的一个月内还没有通知供应方是否验收合格、同意接受或拒绝接受，则该风险将被视作为 

已转移给采购方。  

(3) 如果供应方提供的服务涉及在采购方的场地上进行施工、架设或任何安装工作，以致供应方需将某些物件所有权向采购方转移，则由此相 

关的所有权将在以下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条被满足时划归采购方所有：(i)所有权所涉及的物件已经成为了采购方场地的一部分；(ii)采 

购方为此已支付费用或(iii)采购方如上所述验收通过和同意接受。  

(4) 当在采购方场地时，供应方需要遵守并且确保其员工和所有在其控制范围内的人员（包括所有的转包商）遵守采购方的所有安全和其它方 

面的规定。  

(5) 如供货商未能按照合同的要求履行服务，则在不影响其它由此而产生的补偿要求的前提下，采购方有权利拒绝接受任何服务产品和取消合 



 

  

 

 

同，并在拒绝接受的情况下，货物的所有权和相关风险将被仍旧保留在或被转移到供应方身上(视具体情况而定)。  

8. 违约责任  

(1) 供应方如未按照合同规定按时将货物或服务交付采购方，供应方须按迟交货物或服务价值的百分之一（1%）按日支付逾期违约金，直至 

完成交货或服务为止。但逾期违约金不超过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二十（20%）。一旦达到前述最高限额，采购方有权（1）立即终止本合同， 

及/或（2）拒收未按期交付的全部或部份货物(如有的話) (在拒收货物的情况下，货物的相关风险都将仍旧保留在或被转移到供应方身 

上)及取消任何剩余货物的发送(包括了已经明确同意的分期交货的后续货物的交付)，及/或（3）要求供应方除退还给采购方有关未按期 

交付的货物或服务的全部或部份已付的款项，及/或（4）要求供应方赔偿因此给采购方造成的其它经济损失。如采购方选择不终止合同 

而要求供应方继续履行本合同的，则供应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 并继续按合同价值的百分之一（1%）继续按日支付逾期违约金, 直至完 

成交货或服务为止。  

(2) 如供应方提供的货物质量不合格或不附合本合同之要求，供应方须根据采购方的要求予以更换、修改、减少价款或退货。采购方选择不 

退货时，但因货物质量而造成延迟的，按本条前述规定执行；采购方选择退货时供应方须无条件予以退货，供应方除须从合同总金额中 

扣除相应金额的，并须按该退货产品价格向采购方支付20%违约金。  

9.  免责和保险  

(1)供应方对由于没有按照本合同及其条款提供货物或服务，或由于供应方、其雇工、代理、转包商或其控制范围下的人员的行为或疏忽所 

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人员伤亡、任何财物的损失或损伤、或其它任何形式的损失和损伤，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任何索赔、要求、法律诉 

讼、损失、义务、损伤、成本和费用承担责任并补偿采购方由此承担的损失。  

(2)供应方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为以上第9(a)中所描述的全部风险作适当和充分投保，并在采购方提出要求时，向采购方出示该保险的证明。  

10.  价格和支付  

(1) 除非另有明确的书面约定，否则在采购方的订单中指定的货物或服务的供应价格是一个固定的价格，并已经包括了所有在合同签署当日 

适用的关税和征收的税费（如果在合同签署以后发生了供应方控制范围以外的关税和征收的税费方面的变更，采购价格将作相应的调整） ， 

而对采购的货物而言，该价格并应包括货物发送的成本和费用。  

(2) 采购方有权利从应该支付给供应方的任何款项中扣除供应方应该支付给采购方的任何款项，无论该款项是否是由于本合同而发生的。  

(3) 除非订单中另有规定，货物或服务经采购方验收合格后，并在采购方收到供应方开具的相应金额的正规增值税发票后60天内, 采购方向 

供应方支付合同款项。  

11.  专利权和其它权利  

(1) 在供应方向采购方提供的货物或服务中，所涉及的使用、销售或权利的行使不应侵犯任何专利、商标、设计或其它的工业产权。但是供 

应方对因其采用采购方提供的、有关货物式服务的设计、流程、或设备的使用所导致的侵权不负有任何责任。  

(2)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供应方通过采购方了解到的所有采购方的设计、流程、设备和专有技术在任何时候都将仍旧属于采购方所有，供应 

方只有在出于合同执行需要的情况下才进行使用，并需进行保密使其不被公众所获得。  

12.  抵押权  

供应方和/或其转包商所有的与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有关的留置权均应在该财产随货物或服务转移到采购方时被解除和放弃，或被视为解除和 

放弃。  

13.  不可抗力  

如果由于员工罢工、雇主停工、劳资纠纷、战争、暴动、民事骚乱、火灾、爆炸、洪水、偶然事故、工厂故障、政府或其它权利机构的干预、 

或者是其它任何在采购方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原因，采购方的业务或任何与此相关的部分被迫停止、受阻或受到限制，采购方将有权利在上 

述的业务停止、受阻和受到限制的时间段内要求推迟、减少或甚至取消货物的发送和服务的实施。而且当上述业务停止、受阻和受到限制的 

时间延续达到或超过六周时，采购方或供应方将都有权利在向对方给出书面通知的前提下终止合同，但对合同的终止并不会对任何一方已经 

获得的权利产生任何的影响。  

14.  破产和清算  

如果供应方发生了以下情况：无力清偿债务或破产、有导致破产的行为、被进行清算、将要或者提议要和债权人达成和解或安排、任命了接 

收人接收供应方的资产或义务、或动产被扣押或执行以偿还拖欠的租金或税金，采购方可以(在不影响其它任何采购方由此将可以获得的权 

利的基础上)终止本合同和/或拒绝接收任何进一步交付的货物或提供的服务和/或拒付款项。  

15.  转让和转包  

(1) 在没有获得采购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供应方不得将其在本合同下的权利和义务转让、转包或转移。  

(2) 如果采购方对上述权利和义务的转让、转包或转移表示同意，供应方将仍旧对本合同转让方、转包方或其它受让人是否适当和充分地履 

行合同向采购方负有相应的连带责任。  

16.  适用法律  

若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采购方所在地之法院管辖。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管辖。  


